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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6/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536321.htm 城镇体系规划 城镇体

系规划是政府综合协调辖区内城镇发展和空间资源配置的依

据和手段。要明确城镇体系规划的任务，首先需要明确政府

在综合协调区域城镇发展方面究竟有哪些职责。 由于管理体

制上的局限性，使得城市规划的编制往往更加重视城市自身

发展的优化，而较少关注与区域发展的协调。但是，局部最

优不等于整体最优，有时，局部最优甚至可能是以牺牲整体

利益为代价的。因此，需要从整体上对局部的发展进行调控

，避免局部的发展损害整体利益或其他个体的利益。从另一

个角度讲，城市的发展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大区域环境，才

能降低发展的成本，获取“双赢”。比如，环境的保护必须

通过相当范围区域内大家共同的努力来实现基础设施、公共

设施的共建共享，资源的共同开发和保护等等，将对局部的

良性发展提供基础条件。而这都需要以区域为整体的统筹规

划，需要兼顾各方利益的综合协调和组织。 区域性的规划协

调要以尊重城市|百考试题|和镇政府依法享有的规划管理的决

策自主权为前提。只要不损害区域整体利益、不影响区域的

长远发展，在不违背上位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城市和镇对其

自身的发展建设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上级政府进行规划协调

的重点是区域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和各地方发展中出现的矛盾

，主要包括：协调和处理区域中各城市发展的矛盾和问题，

控制对区域整体发展不利的开发活动，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

，保障可持续发展；综合安排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实现共建共享，防止重复建设，降低区域开发成本，提高

整体竞争力。 城镇体系规划将为政府进行区域性的规划协调

提供科学的、行之有效的依据，包括：确定区域城镇发展战

略，合理布局区域基础设施和大型公共服务设施，明确需要

严格保护和控制的区域，提出引导区域城镇发展的各项政策

和措施。 《城乡规划法》在总结以往城镇体系规划工作经验

的基础上，从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目标出发，按照城乡统

筹的原则，明确了与政府事权相对应的城镇体系规划层次。

《城乡规划法》规定，要制定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和省域城镇

体系规划，其主要目的，一是从区域整体出发，统筹考虑城

镇与乡村的协调发展，明确城镇的职能分工，引导各类城镇

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二是统筹安排和合理布局区域基础

设施，避免重复建设，实现基础设施的区域共享和有效利用

；三是限制不符合区域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开发活动，保

护资源，保护环境。同时，《城乡规划法》第十八条规定，

乡规划还应当包括本行政区域内的村庄发展布局。 由于我国

推行整县改市、整乡改镇的市、镇建制模式，还有许多中心

城市是实行市带县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地级市，为了贯彻落实

城乡统筹的规划要求，协调市域（镇域）范围内的城镇布局

与发展，在制定城市规划和镇规划时，应制定市域（镇域）

城镇体系规划，作为中心城市及相应地方其他市、镇、乡的

规划依据。在制定县政府驻地镇的规划时，要制定县域城镇

体系规划。城镇体系规划的实施途径，一是作为相应地方政

府指导城镇化和城镇发展的政策依据；二是规范和约束|百考

试题|下一级地方城乡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根据实施规划的需

要和执行国家产业政策的需要，省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



依据城镇体系规划，对批准或核准的区域性建设项目发选址

意见书。 政府在审批城乡规划时，应依据城镇体系规划，要

求下位规划要符合城镇体系规划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发

展目标等指导性内容，深化和落实资源利用控制指标、生态

环境保护措施等强制约束性内容。 监督城镇体系规划的实施

是城乡规划督察员的重要督察内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